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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並按貨品出廠形態報關繳稅，不得出廠內銷。」及第五十一條之一規

定：「違反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，將保稅工廠之產品或免徵關

稅之原料出廠內銷者，以私運貨物進口論，依海關緝私條例有關規定處

罰。」旨在防止逃漏關稅，維持課稅公平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

憲法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二八二號解釋（80.7.12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國民大會代表，依憲法所定職務之性質，不經常集會，並非應由國

庫定期支給歲費、公費等待遇之職務，故屬無給職。本院釋字第七十六

號解釋所稱：「就憲法上之地位及職權之性質而言，應認國民大會、立

法院、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」，非謂各該機關在我國憲法

上之性質、職權或其人員之待遇相同。本院上開解釋，應予補充。至國

民大會代表在特定情形下，例如集會行使職權時，所得受領之報酬，亦

應與其他中央民意代表之待遇，分別以法律明定其項目及標準，始得據

以編列預算支付之。

國民大會代表，在同一時期所得受領之報酬，應歸一律。依動員戡

亂時期臨時條款增加名額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，其所得受領之報酬，應

與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相同，乃屬當然。

本解釋自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國民大會代表依憲法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所定職務之性質，不

經常集會，亦未禁其兼任公職或執行業務，並非應由國庫定期支給歲

費、公費等待遇之職務，故屬無給職。本院釋字第七十六號解釋所稱：

「就憲法上之地位及職權之性質而言，應認國民大會、立法院、監察院

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」，非謂各該機關在我國憲法上之性質、職

權或其人員之待遇相同。本院上開解釋，應予補充。至國民大會代表在

特定情形下，例如集會行使職權時，所得受領之報酬、以及其他中央民

釋字第二八二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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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代表所得受領之待遇，均涉及人民之納稅負擔，自應分別以法律明定

其適當之項目及標準，始得據以編列預算支付之。

國民大會代表，在同一時期，所得受領之報酬，依平等原則，應歸

一律。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增加名額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，其所得

受領之報酬，應與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相同，乃屬當然。

本解釋有關法律之制定或修正，尚需相當之時間，爰定本解釋自中

華民國八十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。

釋字第二八三號解釋（80.8.6.）

【解釋文】

總統依憲法第四十條及赦免法第三條後段規定所為罪刑宣告無效

之特赦，對於已執行之刑，不生溯及既往之效力。其經宣告褫奪公權

者，自赦免令生效之日起，回復其公權。至因有罪判決確定而喪失之公

職，有向將來回復之可能者，得由當事人聲請主管機關，依有關法律處

理之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條規定：「總統依法行使大赦、特赦、減刑及

復權之權」。赦免法第三條規定：「受罪刑宣告之人經特赦者，免除其

刑之執行，其情節特殊者，得以其罪刑之宣告為無效」。總統依上述憲

法第四十條及赦免法第三條後段規定所為罪刑宣告無效之特赦，為維

持法律秩序之安定，及依法執行而生之既成效果，對於已執行之刑，應

不生溯及既往之效力。惟罪刑之宣告，既自赦免令生效之日起為無效，

其經宣告褫奪公權者，亦應自赦免令生效之日起，回復其公權。至因有

罪判決確定而喪失之公職，有向將來回復之可能者，得由當事人聲請主

管機關依本解釋意旨及有關法律處理之。

釋字第二八四號解釋（80.9.13.）




